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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0        证券简称：森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4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26,315,789.00股，发行价格为9.50元/股（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公司本次总计向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发行对象郭松森为公司控股股东，发行对象

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资注册的合伙

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

《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2014年8月8日，

公司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与沙湾

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4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郭松森先生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得到了非关

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上述《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尚须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2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表决情况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交易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伊宁西路园林3巷 

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斌武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此前不持有公司股票，本次认购完成后

持有公司1,000,000.00股股票，占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0.37%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的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标的股票数量为1,000,000.00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总

额3.80%，认购价格为9.50元/股，认购总金额9,500,000.00万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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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每股

9.50 元，即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上述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上述发行定价原则作为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主要内容，经董事会审议后，并已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程序合法、合规。定价原则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1、发行人：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认购人：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签订时间：2014 年 11 月 28 日 

（二）协议内容 

1、乙方本次用于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乙方各合伙人

的自有资金或合法借款。 

2、乙方保证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在证监会备案前，将用于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筹集缴付到位。 

3、乙方所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满减持时，应当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

高管持股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4、其他 

（1）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乙方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各自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首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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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甲方董事会批准协议； 

②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补充协议作为《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与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构成《鞍山森远路

桥股份有限公司与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协议未述及的内容仍以《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与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为

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新疆道路养护及除雪产

品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沥青路面再生养护工程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建设项目、营销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奠

定坚实的基础，为股东创造更丰厚的回报。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孙

斌武除从本公司领取薪酬外，未与本公司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家镇、贾艳、佟桂萱事前认可并一致认为：  

公司拟与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郭松森先生已回避表决。会议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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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沙湾慧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8 日 

 




